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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送存與 
授權大學圖書館之調查： 

台灣Open Access與產業政策再思ψ

邱炯友a*　李韻玟b

摘要

學術界「開放取用」（Open Access，OA）的風潮已延續多年，然而
學術資訊不盡然皆是公共資訊，更非公共財。本文涉獵「學位論

文」是否屬於「公共資訊」與學術界OA政策標的之理論探討，並
嘗試了解學術社群兩大資訊服務提供者：學術資料庫產業、法定

送存圖書館；以及最直接相關的學位論文作者、大學圖書館等利

害關係人對於學位論文電子檔OA政策、典藏與應用策略、授權
管理等之意見與所受影響，研究目的在於探尋學位論文管理政策

合宜性。本研究利用深度訪談接觸資料庫營運者與11所台灣的大
學圖書館，研究發現大學圖書館學位論文送存規範不一，且學術

倫理敏感度欠缺，故政府必須督導建立產業與學術界良好環境，

並檢討論文送存政策與慎選國家OA政策時機才是上策。

關鍵詞： 學位論文，大學圖書館，法定送存制度，授權模式， 
電子論文，公開取用政策

ψ 本文修訂與改寫自：李韻玟，「台灣電子學位論文開放取用對學術出版與學術圖
書館的影響」（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2018）、邱炯友，「談博碩士論文電
子檔授權公開閱覽：Open Access政策下的迷思」，JoyoChiu’s Pages（部落格），
2017年1月15日，https://joyochiu.blogspot.com/2017/01/open-access.html；以及Jeong-
Yeou Chiu, “Reviewing the Open Access Polic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in Taiwan: A 
Study through Business Model Comparison of International Database Compani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ETD: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Rims and Oceans─Globalizing 
Knowledge with ETDS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d The 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Taipei, Taiwan, 28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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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背景與緣起

學術界倡議學術資訊／資源（以下概以「學術資訊」稱之）必須「公開取用」

（Open Access，簡稱OA）的風潮已延續多年，歐美政府與學界更是為了遏止學
術資源被少數的巨型資料庫廠商所壟斷，導致圖書館採購經費劇增並損及學者

研究權益之弊病，合力推動了許多著名議案與抵制行動，這些倡議形成了極大

規模的輿論壓力，也促成資料庫廠商採取某種妥協方案，甚至先行規劃新的商

業模式，例如：「複合公開取用」（Hybrid OA）等。然而，「學術資訊」不盡然
皆是公共資訊，更難全盤被視作免付費或非排他授權的「公共財」。近年來，台

灣許多學界人士與政府單位高喊OA，但尚缺乏理論論述與明確政策；教育部也
著手為因應資訊數位化趨勢，而擬修法將學位論文運用OA之精神，讓學術資
訊公共化。1 這類思維唯一近似合理的權益主張是來自於一種思考角度：源自於
公部門經費名義或資源的「學術資訊」自有其免費公開（free and open）的正當與
適切性，因為此類「學術資訊」係架構在所謂「政府資訊」定義的範疇底下。因

此，除了學術期刊之外，同為學術資訊大宗之一的博碩士學位論文（以下簡稱

學位論文），就更難以避免淪入爭議，而陷入了OA迷思之中。然而，事實卻是
並非所有學術資訊都產生自公部門。

回顧歷史，台灣若干大學曾與UMI（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公司合作，將校內博士論文製作成微片並註冊美國版權，以求達到提高台灣

博士論文在國際的學術能見度與永久保存之目的，但此舉卻引起資訊界譁然，

認為無償奉送版權予國外出版商，將會使台灣的學術研究資料遭到壟斷。2 此
事件引發台灣開始思考學位論文微縮捲片資產與典藏，究竟該由國外或國內自

製？遂有學者提出應分別由教育部推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

中心微縮小組技術支援（以下簡稱國科會科資中心），國立政治大學社資中心提

供資料之想法。3 多年來國際學術界早先對於學術資訊之OA與non-OA（講求
知識產值）之辨證，也各擁有不同見解，例如：Peter Suber認為知識內容在本
質上具有公共財、非排他性的特性；4 Daniel Bell則認為知識為一種智識財產
（intellectual property），可以在市場流通進行交易的一般商品。5 而不同國家之
間，甚且亦略有不同之認知與趨勢。美國於1990年，國家圖書館暨資訊科學
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Librarie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NCLIS）即已
通過「公共資訊原則」（Principles of Public Information）；6 而且美國圖書館學會
（America Library Association，ALA）在多年前即提出「政府資訊重要原則」（Key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7 上述兩項原則的基本概念都點明「政府
有責任提供有關政府的資訊，並保障社會大眾取用公共資訊或政府資訊的權力

與隱私保護」。美國向來將政府資訊（出版品）視為公共財，人人皆有取用資訊

的權利。英國則認為資訊基本上為一般商品，能透過交易獲得，藉此獲取利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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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8 且若為政府資訊仍可再藉由「加值利用」手段而取得政府之經營授權。9 
上述問題在於「知識」、「學術資訊」、「公共資訊」、「政府資訊」、「公共財」等觀

念之間正確關係之辨證，雖然「政府資訊」並非本文論述重點，但就學術資訊

資源而言，一般咸信學術資訊並非等同於「政府資訊」，公私部門領域皆有可能

是學術資訊之生產加值者，尤其「學位論文」更不應屬於「政府資訊」範疇。而

「學位論文」是否一概屬於「公共資訊」，也因而歸入著作權之「公共財」，影響

所及，甚至可以成為學術界OA的政策標的之一？此乃本文所討論議題之一。
在台灣，依照學位授予法取得博碩士學位時，該論文是否屬於公共資訊的

範圍，而必須強制公開，供大眾免費取用？若答案是肯定，則這是基於「公共

資訊」的認知而定？或係依據OA精神之要求？紙本學位論文與電子檔學位論文
是否必須同時並存，始能滿足「公開資訊」條件？誠然就OA意義而言，電子
檔（電子出版品）早已成為OA論述的主要對象，而非指涉傳統的紙本出版品；
但以「公共資訊」辯證下的學位論文，以及符合台灣學位授予法規定的學位論

文，是否仍須紙本與電子論文檔二者同時適用於此學位授予法，意即所謂的

「EP同步」（電子紙本同步）適法？此問題已在2018年底新修的學位授予法得到
答案。根據2018年學位授予法雖然顧及了著作權人的公開傳輸權權利和意願，
就傳統的圖書館立場而論，儘管強制送存論文電子檔，但並不強制必須無條件

開放 Internet閱覽論文電子檔，僅限國家圖書館內獨立設備之閱覽，似乎是理性
保住了台灣發展學術出版產業的生機。10 然而，就部分法律界以及圖資學者看
法，則並不盡然如此。

此次修法過程中，屢屢出現公部門與民間出版產業意見之扞格。就圖書館

界普遍認知而言，基於法定送存制度是圖書館事業發展不可抹殺的貢獻與價值

理念之下，許多圖書館同道對於這項做法應該都會贊同。然而，國家圖書館透

過對學位授予法的修正，是否會是最合理以及最合宜的手段？台灣此時此刻有

無必要極力且全面推動OA措施？本文將簡略從知識經濟的角度、輔以國內外
實際的產業數據，分析台灣知識產出潛力及市場機制在學術推廣上扮演的重要

角色。盼在產官學間「使用者不須付費」的共識下，凝聚出更為有效、並且共

存共榮的政策。

究竟學術資訊中的學位論文是否屬於公共資訊的範圍？對學術社群的兩大

資訊服務提供者：學術資料庫產業、法定送存圖書館；以及最直接相關的學位

論文作者、畢業之大學圖書館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對於學位論文電子檔
OA政策推動、典藏與加值應用策略、授權管理等之意見與所受影響為何？而
此相關法律規定與圖書館實際執行業務之間的關係與影響又為何？這些問題理

應予以釐清，始俾利於學位論文管理政策之合宜與合理性。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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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背景與問題陳述

㈠ 學位論文於學術資源與公共政策之角色
公共資訊相對於個人資訊，係指公眾的訊息，大眾皆能取得之。公共資訊

的定義為：「國民在現代社會中求取生活時，在民生方面，諸如食、衣、住、

行、育、樂、就業、醫療，和各種生涯規劃等，所必須擁有的資訊」等有益

資訊。11 換言之，公共資訊是最貼近人民生活所需的一切相關資訊，對人民而
言是重要且必要的資訊。謝清俊認為「沒有智財權、可以免費使用、（全）人民

擁有資訊產權」為公共資訊的特點，且公共資訊的內容也會隨著社會發展與變

遷而改變，但如果真有需要收費的公共資訊，也要考慮公平原則，使人民能平

等地使用資訊。12 簡言之，公共資訊具有對公眾公開的基本精神。吳齊殷等人
則認為「公共資訊係維持國民基本生活水準，並獲得基本人性尊嚴保障的必需

品。」13 根據上述學者所言，可以得知大部分的公共資訊具有公共財特質，但
是否必須毫無條件「免費」公開，或「適度收費」始能使用？則仍容許有些許的

彈性。申言之，設若「公共資訊」未採行免付費原則之公開，則必須基於在彰

顯「合理反映成本」（cost recovery）與「加值利用」之觀念基礎上。14 此兩項觀
念也已漸為一些體認政府資訊公開原則的國家所強調及實踐的精神之一。

就實務而言，公共資訊不必然等同於政府資訊，反之亦然。適當將資訊釋

出，並利用資訊加值產生創新力量，讓資訊價值最大化，以發揮政府資訊對社

會的功能，乃是台灣政府資訊公開法立法之核心精神，而自1994年國家資訊基
礎建設（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以下簡稱NII）政策，台灣對於政府
資訊的發展目標即強調「開放與提供民間業者加值應用」。15 然而，政府主動公
開資訊，雖是尊重人民擁有「知的權利」之責任表現外，但仍須回應回歸並尊

重著作權與資訊加值利用的精神。

再者，比較公共資訊與學術資訊兩者於傳播範圍之差異時，不難發現公共

資訊是透過大眾媒介傳遞大量眾人有益且相關之資訊給閱聽人，傳播範圍甚至

廣及全體社會；而相反的是學術資訊卻具有獨創性、知識性、專業性的特質，

一般人對學術資訊的需求遠較公共資訊為低，學術資訊之傳播範圍也明顯落在

特定專業領域的專家學者身上。就「知識」一詞意義而言，它雖未必純粹具有獨

創的特質，但似乎具有更為濃厚的專業意味，也自然更接近「學術資訊」的意

涵。知識、學術資訊、公共資訊、政府資訊與公共財的關係，如圖1所示。傳
統上，資料、資訊、知識三者之間，依序有著程度與內涵上之差異，資訊乃

是有意義的資料彙集，而知識則是資訊於個人領悟與內化的結果。因此就政府

資訊或公共資訊而言，已是成熟的資料彙集，多數的政府資訊觸及公共資訊的

範疇，而有部分的政府資訊與公共資訊是屬於公共財的範圍，允許大眾能免費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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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而學術資訊同時具有無排他使用的公共財性質，也具有私有產權的個人

資訊性質。

公共資訊

政府資訊

學術資訊
個人
資訊

公共財 私部門資訊

知識

圖1　知識、公共資訊、政府資訊、學術資訊關聯圖

Peter Suber認為知識在本質上具有公共財的特性，它以有形載體表達無形
的思想知識，人人皆可使用，不會因他人使用而產生排他性。16 如今發展到知
識經濟時代，知識更被視為生產過程重要的投資要素，被當成一種資本，知識

產權、知識排他性、知識有價的觀念深入社會，資訊的加值再利用被視為一項

創造利潤的工具，但這也造成知識的分享與傳播產生障礙等問題。17 然而，儘
管學術資訊或公部門提供的政府資訊，都值得發揮資訊加值應用的最大價值；

記載學術性知識的學術出版品，同時具有無排他使用的公共財性質，也具有私

有智識財產的個人資訊性質。上述種種論述所涉及的學術資訊議題，終究仍必

須回歸到著作權法的精神上。

換言之，至於在進行知識加值的過程中，所衍生的成本開銷，除仍由政府攤

提負責之外，為了最大化智識財產的價值，亦可再藉由資料庫公司或出版社，在

市場上提供資訊產品給有需要的使用者，進行供需的經濟活動，回收生產成本，

並賺取資訊加值帶來的經濟利潤。這項思維模式就像J. M. Buchanan提出的「公共
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闡述政治行動者的決策行為，從個人選擇到
社會選擇的變化，市場機制與政府之間的關係，並描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所

涉及的因素，其理論基礎便在於選擇之正當與合理。18 公共選擇理論強調政府
應減少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在市場自由競爭下，任何產業可能因種種因素

而進入或退出市場，這些因素包含生產成本、經濟規模、資本、產品等，或

因政府設置的壁壘（barriers），如許可證、特許、法律政策，而影響市場結構
與市場均衡分配。19 政府與市場兩者間所存在的關係向來十分奧妙，其於經濟
發展過程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彼此互相需要，然而卻常削弱或損傷對方」。20

學位論文無疑是所有學術資源中，涉及個人創作智財權益之學術出版品，

但在理論與實務規範上，學位論文仍不屬於「已出版發行之著作」。21 且所畢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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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大學因仍分屬公私立機構之不同性質，更凸顯應用公與私部門資訊界定之疑

義。此外，當機構典藏不再是學術性出版品（尤其學位論文）唯一之需求目的，

而是強調能在學術傳播流通、取用、被引用等的實用功能時，則單純的非商業

機制運作是無法克盡職能的，商業機制的適時加入可能才是更好的做法。22

㈡ 台灣學位論文政策發展回顧
回顧發展歷史，為了提高大學院校博碩士論文電子檔送存國家圖書館之比

率，除了多年前國家圖書館即努力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公開徵求

OA非專屬授權之外，2016年10月更建請教育部依「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項
下之館藏發展基準規定「[國家圖書館 ]為全國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之法定送存
機關，應依法要求各大學將該校博碩士論文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

其他方式，連同電子檔定期送存永久典藏，並以授權公開閱覽為原則」，發函

全國大學院校周知配合，此乃學位論文電子檔應送存至國圖的規定來源。23 從
該項標準得知博碩士論文「電子檔」的「授權公開閱覽」係為原則性之呼籲，並

無強迫性。此項原因很簡單，乃因為：

1.長久以來，紙本呈繳向來為滿足國家圖書館送存制度的要件，但網路數
位化時代新增之電子檔固然比起紙本更有其實用價值，但即使根據昔日2013年
學位授予法第8條之規定：「博碩士論文應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
其他方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保存之」，卻因此條文內所涉及的
非書資料或數位媒體形式之論文送存，過去乃僅針對「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論

文」之需求而增修；或旨在表達學位論文可依其完成內容選擇最適當之方式送

存國家圖書館。若回溯立法精神，恐不適用於一般學位論文之送存。24

2.另依著作權法第15條2項第3款雖然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
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者」可以「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其著作」。儘

管所謂的學位論文電子檔仍屬著作權法所規定的「著作」，但是國家圖書館所想

定的「授權公開閱覽」卻已涉及了「散佈權」與「公開傳輸權」，而不再是單純的

同意「公開發表」而已。

同樣為了解決前述兩項問題，釜底抽薪之計似乎在於再次修訂學位授予

法，變更其原有典藏限制，並更進一步擴張其取用權限。然而，2013年之學
位授予法舊法第8條之修正，可更溯及1993年立法院之提案，其修法精神不在
於數位典藏，而在於如何滿足藝術與應用科技類學位的創作展演類型之畢業條

件，不必局限於創作論文之呈現與提交。25 儘管時空背景之差異，但法律界仍
互有不同見地。例如：蕭雄淋律師認為此學位授予法舊法第8條之規定，「在
數位時代應解釋上包含電子檔在內，否則無法符合立法目的之要求」，他認為

如果大學將學位論文電子檔送存至國圖，「應從寬解釋為係依法之行為。」26 然
而，法律學者陳新民指出此「館藏發展基準」係依循圖書館法第5條之規定訂定http://joemls.tku.edu.tw



207邱炯友、李韻玟：學位論文送存與授權大學圖書館之調查：台灣Open Access與產業政策再思

之，而應視「圖書館設立及營運標準」為圖書館法之子法；因此，國家圖書館

為「全國大學碩博士學位論文之法定送存機關，應『依法』要求各大學將該校碩

博士論文以文件、錄影帶、錄音帶、光碟或其他方式⋯⋯」中的「依法」乃依據

學位授予法舊法第8條之內容，並非源自於其母法（圖書館法）之規定，而圖書
館法也沒有送存學位論文電子檔之相關規定，若以單一圖書館法之子法依據，

並自行擴張解釋、創設法規，並規定學位論文需送存電子檔與授權公開閱覽事

宜，則不但違反子法超越母法，也違反「子法未依據母法」的法律原則。27 陳
新民亦指出倘若國家圖書館依學位授予法取得學位論文電子檔送交國家圖書館

保存之法定職責，仍無法確保學位獲得人之權利，充其量不過是「掩人耳目」

之保護規定。28 因此，國家如欲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立場，共享、公開學術研
究成果，強制授權大學或圖書館提供大眾合理使用，使學位論文形成公共財，

即為侵犯著作人權益，也有牴觸憲法保障人民著作權與財產權之虞。29

㈢ 學位論文之台灣市場景況
台灣學位論文資料庫非營利系統主要為國家圖書館建置的「臺灣博碩士

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其以無償、非專屬的方式取得論文電子檔的授權。2010
年國圖成為NDLTD組織成員，也是成員國僅次於OCLC的亞太地區唯一國家
級會員。然而，民間營利性資料庫公司華藝數位藝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華藝）的出現，則於2003年左右以「知識有價」、「使用者付費」之營運精
神，建置「中文電子學位論文服務」（Chinese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Service，簡稱CETD）系統，其收錄範圍包含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學位論文；
採取非專屬有償授權的管理模式，提供權利金回饋的方式作為吸引著作人授權

論文電子檔的誘因，而回饋之權利金可以選擇回饋本人，或捐贈大學作為校務

發展基金之用。30 目前華藝數位學位論文資料庫已收錄自2004年起至今之台灣
數十所大專院校之畢業論文，合計全文數約20萬筆。31 儘管國圖論文系統與華
藝CETD兩者的營運策略大為不同，至今兩者的系統成為目前台灣兩大主要的
學位論文資料庫提供者。

然而，就國外經驗而言，美國ProQuest公司於1997年製作了全世界知名的
博碩士學位論文索摘與全文資料庫（PQDT資料庫）。該資料庫主要以使用者付
費的模式為美加地區的大學機構與著作權人（學生）產生學位論文之加值資訊，

並給予ISBN編碼及爭取版稅或權利金等方式，形成極具規模的資訊服務及知識
經濟體系，而美國國會圖書館甚至視其為異地（off-site）備援的機構。32 此外，
PQDT資料庫對於學位論文的使用規範原則也以著作權人的授權意願為依歸，
例如：允許延遲開放（embargo）、推出OA Publishing Plus為彈性選項（OA自費
美金95元）等，不論自費公開與否，PQDT資料庫皆允諾所屬學位論文可當作
機構典藏使用，凡此種種不難窺見營利資料庫廠商在權衡客戶需求及產業利基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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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謹慎及靈活態度。

ProQuest公司的前身UMI（University Microfilms, Inc.）成立於1938年，乃
是率先以微縮資料形式出版學位論文商業模式的公司，及至2001年易名。而數
十年以來，今日的PQDT全球資料庫業已涵括400萬筆學位論文資料，以非專
屬授權與使用者付費的模式於全球超過3,000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推廣利用的
同時，每年並以13萬筆的增加速度成長。33 回顧歷史發展，美國國會圖書館於
1998年將UMI指定為美國大學學位論文的異地官方典藏庫，而昔日美國多數大
學圖書館亦要求學生在提交論文時，另簽署UMI之非專屬授權同意書，日後並
可由UMI代為出版印行論文予訂購戶，此事實更顯示出今日的ProQuest公司向
來與美國大學圖書館之間具備「異地備援機構」及「論文出版商」角色之良好合

作關係。34 長久以來，PQDT資料庫即透過提供圖書館訂閱及使用者購買論文
之作法，提供銷售回饋金予著作人，而形成學位論文的另一個商業機制。

另一個為人熟知的中國知網（CNKI）於1999年由大陸清華大學、清華同方
發起，並在其政府機關大力支持下，成為中國大陸最具規模的學術出版平台之

一，該博碩士學位論文數據庫則於2002年成立，已累積超過300萬篇全文。35 
在台灣大專院校中，目前約有130所大學使用美國ProQuest或CNKI等國際博
碩士論文資料庫，每年購置金額所費不貲。而根據全國大專校院圖書館調查統

計，台灣2017年度全國大學院校訂購電子資源採購金額更可高達23.8億元。36 
而每年花費於ProQuest與CNKI資料庫經費一般預估超過台幣四千萬元之譜。37 
圖書館採購成本的攀升促使大學院校為求創收，則嘗試藉自身研究成果創造產

值，選擇與國內知識產業合作的大學也日漸增加（包括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

華大學、國立成功大學等），例如：目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2018年正式成為
台灣第一所授權ProQuest學位論文之大學，除增加該校研究能量曝光度，亦使
相關論文著作人或大學享有回饋金收益。38

台灣的學位論文資料庫市場雖以國家圖書館與華藝為首，然而，真正涉及

營利事業相關者則獨屬華藝。茲將CNKI、ProQuest，以及華藝（Airiti）等公司
之學位論文資料庫，比較與探討其商業模式、服務內容，以及台灣各大學圖書

館訂購情況等，俾利於了解目前學位論文市場景況。本研究在2018年9月調查
分析台灣各大專院校圖書館網站資訊，綜結發現ProQuest、CNKI，以及華藝之
學位論文資料庫在台灣大專院校的市佔率為：ProQuest有76所，其次為華藝69
所，而CNKI使用校數為28所，詳細資料如表1；並進一步搭配政府採購網決
標資料所顯示各資料庫的採購金額，推估台灣每年採購ProQuest、CNKI，以及
華藝三家學位論文資料庫金額分別約為新台幣3,500萬、1,300萬，以及1,000萬
元。39 根據2018年「政府採購網」公開資料，CNKI資料庫採分年度買斷形式銷
售，若採購自2000年至今所有內容，其報價超過新台幣2,100萬，而若僅採購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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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或2018單一年度全類別文章也分別需要新台幣149萬及155萬，同時根據
同一份報價資料，該資料庫近十年漲幅固定為4%，是以多數大學在經費考量下
多半挑選特定領域訂購；ProQuest資料庫在「政府採購網」資料顯示銷售價格落
於29萬至75萬元間，在台灣大專院校大多透過「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之成員身份查詢美國ProQuest公司收錄之學位論文電子
檔，並透過DDC的服務從ProQuest系統檢索取得台灣聯盟成員已購之論文全文
檔，但若另與ProQuest之期刊資料庫綑綁採購方式爭取優惠，則價格落於新台
幣98萬至138萬之間。40 而回到台灣目前華藝資料庫，根據訪談業者得知其定
價落在9萬至23萬元間。41

表1 2018年台灣大專校院學位
 論文資料庫使用調查彙表 單位：機構數

類  型 總數量 有效樣本 PQDT論文 華藝論文 CNKI論文

公立大學 33 26 23 15 13
公立技職 17 16 3 8 2
公立其他 11 6 0 3 1
私立大學 37 28 1 8 6
私立技職 70 57 31 20 0
私立其他 5 4 3 1 0
總  計 173 137 60 55 22
預估實際校數 76 69 28

說明： 總數量欄為目前台灣實際大專校院數量；有效樣本 
欄指可於各機構官網取得相關資訊之機構樣本數

在台灣高等教育經費與圖書館預算日漸萎縮的現實情況下，同時鑑於歐美

與中國大陸所發生的「學術出版市場壟斷」或資料庫價格爭議，政府機構及台灣

各大專院校曾積極尋求解決之道，甚至採取聯合抵制行動，且國家圖書館也不

斷進行免費資源的建置，企圖減低各級單位的經費壓力。42 因此，我們確實有
必要謹慎因應台灣學術資源的市場生態，而由國家圖書館所主導建立的開放與

免費資源，也自然變成國內眾多學者所倡導的解決方案之一。然而，免費資源

的建置儘管直接拆除了知識存取的藩籬，但也不可避免地抑制了學術出版產業

的茁壯機會，更可能因缺乏競爭的環境而導致資源浪費或學術產出推廣動力的

喪失。舉例而言，根據國家圖書館2018年預算資料（包含系統維運、功能擴充、
設備、人事及業務等），當年度用於營運「臺灣碩博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及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的經費便超過新台幣2,500萬元。43 其
經費開銷僅次於ProQuest論文資料庫在台的銷售金額。

由此可見，完全的「免費公開」未必是最具效益的發展模式，在資源有限

的情況下，學術發展不可能永遠仰賴政府補貼，各個學術資源合理的供需結構

以及價格區間問題，也是值得公部門與學界探究的課題，而如何以永續的經營

模式發展知識經濟體系，適切增加創收補貼，亦將是高等教育政策必須認真思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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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與嘗試的方針。這部分可從各廠商的回饋模式窺見一二，經調查ProQuest論
文資料庫可選擇以傳統商業機制或OA方式進行授權，惟每篇文章需額外支付
上架費用，若依據官網公告價格與處理原則而言，傳統有償授權者為每篇美金

25元，OA方式授權者卻為每篇美金120元，值得強調的是以商業機制授權者，
ProQuest即支付10%的營收做為回饋著作人之權利金。44 

相較之下，CNKI提供一次性稿酬，博士論文作者包含400元人民幣的資
料庫通用檢索閱讀卡和100元人民幣的現金稿酬，碩士論文作者則為60元人民
幣現金稿酬及300元人民幣閱讀卡。45 然而，在實務運作下，多數論文實來自
資料庫與大學間的合作，在此種模式下作者本身可能不會收到任何回饋。46 華
藝論文則偏向類似ProQuest廠商由銷售金額抽成的方式，回饋營收25%做為權
利金，惟此部分可彈性由機構、作者甚至指導教授分配之，且也不需額外上架

費用。47

三、研究方法與實施

繼上述理論論述、發展歷史與統計資料蒐整，以及藉由業者訪談資料所形

成之文獻基礎之後，為進一步說明與掌握OA議題下有關學位論文公開閱覽、
不公開或延後公開之影響，以及台灣學位論文之大學實際運作管理方式，以驗

證或檢討實施效益，本研究擴大利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接觸相關資料庫廠商與

若干大學圖書館，主要在於論證學位論文於學術資源中之角色、闡述學位論文

之電子檔授權、管理方式與實務情境等，以求得致未來台灣學術論文產業發展

生機之建議。

㈠ 研究設計
研究訪談對象分別為產業單位—華藝數位公司、政府公部門單位—國圖，

以及13所大專院校圖書館負責學位論文業務的館員（或大學圖書館館長）。以實
際拜訪並輔以電話或email等方式進行。為方便聯絡各校，本研究之訪談先後順
序為華藝、國圖、各大專院校圖書館，透過華藝與國圖提供各校負責論文數位

化業務聯絡窗口，以找尋適合之受訪者進行訪談，並就訪談對象實際涉及業務

而做調整。

大專院校樣本確認係於2017年12月藉「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選取歷年來已授權全文數量，包含未來五年內將開放下載最大之前10所大學，
並同時查證華藝數位CETD書目數量（包含授權論文全文、延後公開論文之前
10所大學），取兩方之聯集並去除了「學生自行授權」，或因大學與國圖或華藝
配合或簽約關係者，僅限縮於大學身分授權者為對象，初步合計15所大學。48 
而其中國立東華大學在華藝CETD論文數量只有3筆，筆數過低故刪除；國立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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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科技大學的論文書目資訊在華藝CETD無法查詢檢索，因此將這兩所大學
剔除，總計實際訪談大學樣本數為13所。而後再經邀訪過程，中原大學以業務
繁忙拒絕，淡江大學以不熟悉國圖系統介面及其他顧慮為由拒絕受訪。最終得

致11所大專院校圖書館為受訪對象。合計國圖與華藝訪談，整體訪談總計13個
單位共有21位受訪者。49

此訪談旨趣在於調查受訪者對於學位論文OA的相關意見。嘗試了解圖書
館與著作人是否同意論文電子檔授權公開之意願，著作人公開或不公開論文之

考量，以及各校授權情況；亦間接從館員訪談中，探析一般使用者取用論文之

景況。

㈡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針對下列事項設定研究範圍，並產生若干限制，分述如下：

1.訪談對象不包括學位論文使用者與著作人本身，乃採代位訪談，經由執
掌關係而最直接與著作人、使用者接觸之圖書館窗口為對象。

2.本研究之抽樣範圍係為台灣大專院校，其研究生不分科系，以正體中文
撰寫並通過學位授予法取得學位之論文。中港澳與國外學位論文不包含在本研

究範圍內。

3.個人徵集或徵集特定領域論文之機構單位，不納入本研究訪談對象範圍。
4.本研究以收錄國內大專院校學位論文之資料庫，華藝CETD與國圖的論

文系統為核心研究訪談對象，不包含國外論文資料庫收錄台灣學位論文者。

5.礙於以往授權書難以取得或沒有電子檔授權之規定，不溯及早期的學位
論文。

6.由於國圖與華藝兩個平台開始收錄與統計之時間不一致，因此不予考慮
各校被平台收錄之時間因素。

四、研究結果與發現

一般而言，論文的公開閱覽咸信能提高著作人以及論文的能見度與被引用

率，使國家的學術發展能量展現於國際，增加國際曝光度，可謂對整個學術傳

播有正面且深遠的影響力。本節主要歸納調查結果之兩大議題：學位論文OA
政策與授權模式，並略作出相對應之檢討，分述如下：

㈠ 論文OA政策之影響
學位論文公開與否之議題事涉「自願」與「（制度）強制」兩面向，後者之

見解尤為分歧，肇因往往在於學位論文的屬性定位。此外，關於「何時開放」

與「如何開放」亦成為討論焦點。這些論點常為：強制公開授權恐影響著作當事

人意願，若圖書館未盡管理之責，也容易造成著作人權益之影響，例如：自由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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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營利機構以獲取權利金之機會；此外，或顧慮未來之期刊投稿、專利申請

與後續研究之需求。對此，為保障著作人權益，受訪大學圖書館表示皆有提供

著作人申請論文延後公開，專利申請過了之後，始將論文開放。延後公開的設

計，不但能保障著作人個人的自由權益，也充分尊重著作人意願。然而，「立

即公開」和「延後公開」之時間差異，所據為何？實際上研究發現國內圖書館對

於申請延後公開的標準愈趨嚴格，著作當事人常須具備正式理由，如：申請專

利為由則需有專利申請號等，以彌補館員審核延緩開放理由時，相關專業經驗

不足而造成困窘。

本研究從訪談整理得出有關於學位論文係以開放為原則，不公開或延後公

開為選項，並探討論文不公開或延後公開對著作人、圖書館、使用者等相關利

害關係人之影響，而這些選項亦可能存在著作人涉及論文抄襲或不當引用之顧

慮，在當今OA政策推動之際，學術不端情事也容易成為推動OA之潛在阻力。
茲歸納出五項訪談要點之發現與檢討如下：

1. 公共財與非公共財之歧見
屬於學術資訊之一的學位論文皆為公私立大學研究成果，部分受訪者認

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論文產生的過程或多或少受到政府或社會的

挹注，應回饋給社會大眾閱覽，並應視為公共財。部分受訪者認為，並非全部

的學位論文都受到公部門資金挹注，不能將之完全歸屬為公共財或公共資訊而

予全面開放。換言之，公共財不一定由公部門提供、生產，而學位論文同時具

有公共財與個人資訊之屬性。

2. 即時性與權利金之價值影響
著作人若需要將論文延後公開，則該論文至延遲年限屆滿後，對使用者而

言，論文內容新穎度、即時性參考價值等可能已降低許多，使用者將傾向取用

更新近發表的學位論文。再者，若實施論文下載回饋金制度的大學圖書館，受

惠於該校論文的開放與即時性而可獲得較高的下載引用率，因此，累積權利金

額度常比延後公開的論文明顯增多，影響大學或著作人個人的權利金收益。然

而，訪談亦發現權利金回饋模式並非阻礙論文取得之絕對主因，癥結問題常在

於著作人仍有其他複雜考量因素而不同意授權。

另外，值得觀察的是目前部分大專院校與華藝或與國圖的簽約或合作，兩

者最大的差異在於華藝運用下載次數權利金回饋的方式，吸引著作人授權，在

目前多數大專院校圖書館經費縮減的情況下，回饋金對圖書館的資源採購不無

小補，回饋金的金額大小，與論文是否立即公開、論文被下載次數等有關。現

階段學位論文的著作人皆係學生本人，有權決定其論文著作是否開放，若著作

人不願公開其論文著作，大學圖書館也只能以宣導推廣、鼓勵的方式要求著作

人能盡量授權公開，以達到學術傳播與國家學術發展的效益。受訪圖書館皆表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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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尊重著作人之決定，不干涉著作人決定。

3. 紙本與電子檔論文之爭議
隨著館藏類型的多元化、館藏數量不斷成長，當圖書館存放紙本論文儲存

空間總顯侷促，甚至可能影響論文檔案的保存安全性，再者，資訊內容的定位

已逐漸轉為電子形式，使用者也傾向利用電子資源，電子館藏儼然成為未來趨

勢。學位論文電子檔送存圖書館或商業資料庫授權之間的取捨，遠較紙本論文

的單純送存更常引起爭議。有部分大專院校將學位論文電子檔以異地備援的概

念保存於國圖或資料庫廠商，以防止資料損壞的風險，視作典藏保存的策略之

一。然而，也有部分大學認為授權論文全文給予資料庫公司是過於商業化的行

為，學術資訊變成像商品在經濟市場販售，對於必須購買資料庫才能使用自己

大學所生產論文的作法仍感到無法認同。

4. 研究成果延遲發表之矛盾
通常論文若因申請專利、等待投稿或後續研究等因素而需延後公開，惟因

制度設計的差異，部分受訪大學圖書館常無法將紙本論文立即公開上架，只能

作為典藏之用，論文電子檔在延後公開的期限內亦不會公開，學位論文研究能

量也就無法被立即看見。但為兼顧保障著作人權益，同時也為避免論文永不公

開而阻礙學術交流，教育部曾發函各大專院校，提出紙本論文延後公開最多5
年的合理期限。此種紙本與論文電子檔合一看待的做法，確實也造成極大困擾

和矛盾。由於紙本論文送存地點與複本數極其有限，是否仍須聯同電子檔一併

設限封存，恐怕仍有重新檢討之必要。

5. 新科技標準應用之缺失
由於近年來論文註冊付費的數位物件識別碼DOI（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或使用國家圖書館鼓吹採用的免費CNRI（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Research 
Initiatives）Handle系統增多，姑且不論兩者之優劣，理論上不論使用者運用
DOI或CNRI Handle系統檢索論文，其優點皆有助於檢索之即時與效率，影響
所及更促進了開放之成效。然而，DOI系統較具國際化優勢仍不可漠視。若大
學圖書館以聲稱OA政策為訴求，卻仍順應著作人意願而部分延遲不開放，則
不僅與OA意義不符，亦浪費該等數位物件識別碼之註冊效益。因此，唯有將
紙本與電子檔論文分離看待，亦即紙本論文的開放閱覽不應受制於論文電子檔

的延遲開放年限，一旦宣告電子論文OA，則不宜一再延遲開放年限。唯有如
此，才是較為良善的妥協方式。此外，論文的公開閱覽亦使論文可接受大眾檢

視與引用，也促使著作人於學術倫理與論文寫作上更為小心謹慎，有助於防止

學術抄襲。受訪之大專院校圖書館大多已提供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目
前若干大學更規定論文口試申請之前，必須自行先完成相關比對系統之查核，

嘗試經由比對系統的保障或可減少論文抄襲機會。然而，論文比對系統之重複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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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判讀需要仰仗學術引文格式規範進行檢視，而圖書館本身仍無法提供此類引

文格式專門資訊與人力協助，以致這類比對系統之正確判讀與效能受限。

㈡ 論文授權模式分析
台灣大專院校論文授權書可由著作人自行於系統提交論文時，即設定授權

選項，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並在通過論文審查後，授權書由系統自動產出，

著作人再將授權書印出。當市場上存在多位被授權人時，既能避免學位論文被

壟斷，也能保障研究生未來能擁有授權著作之著作權，主張其權利而不受專屬

授權之限制。各校的授權模式、授權書內容、授權款式，依各校規定均有不同

樣態，文字敘述上也有所差異。因非專屬授權之故，有些大學（如：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於授權書上清楚寫出被授權人名稱，有些（如：國

立交通大學、逢甲大學）則僅將被授權人以「第三人」（the third party）代稱之。
由於目前授權書的文字陳述方式與內容，多由大學與法律專家就法律的專業領

域進行討論所產生，對於授權書上是否應清楚說明授權第三方與授權範圍、

有償授權的權利金比例等相關權益資訊讓著作人知道，目前仍無任何規定。不

過，曾發生學生簽署授權書卻不知其論文可在民間資料庫公司下載使用的情

況。50

茲就受訪之11所大專院校論文授權書，針對其授權模式、授權書內容，
包括授權、重製、公開傳輸、合理使用部分，與著作權法相互呼應，並就論

文延後公開、論文抽換之規定等問題進行探析，整理出綜合表格並比較其差

異。以下進行詳細內容說明。

1. 落實學位論文為非專屬授權
本次訪問之11所大專院校的論文授權書均為非專屬授權，部分大學為非專

屬無償授權，而部分大學為非專屬有償授權。非專屬授權之情況下，授權對象

又可再各自細分為，國圖、著作人畢業大學、資料庫廠商、其他第三人等；各

大學授權作法不同，有些大學授權書僅針對論文電子檔，有些大學則紙本、論

文電子檔分別授權。而非專屬有償授權之對象，部分大學於授權書上籠統以資

料庫廠商稱之，部分大學會清楚寫出資料庫廠商名稱。有關內容請見附錄一。

2. 重製利用與公開傳輸權
觀察受訪大專院校授權書之重製學位論文之目的，約可整理為三種：作為

典藏之用、提供讀者著作（合理）利用、同意公開傳輸。圖書館除了得重製著

作之摘要，以能同時提供多人閱讀使用，利於知識傳播與保障讀者權益之外，

學位論文重製之方式多以「微縮、光碟、數位化或其他方式」進行；部分大學

則加註「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的文字條件。少部分大學於授權書上，明確

強制要求著作人必須同意論文以微縮、數位化或其他方式進行重製，以遂行圖

書館典藏數位論文之目的。上述授權事項僅是表達典藏意圖，論文的公開與否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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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依著作人意願自行決定授權。

3. 堅守圖書館的合理使用
受訪大專院校之授權書，著作人同意授權大學將其著作「提供讀者基於個

人非營利目的，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範圍內線上檢索、下載、閱覽、列印」，著

作權法對於合理使用之判定，係根據：使用之目的、著作之性質、利用著作之質

量占整個著作之比例原則、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51 換
言之，「合理使用」應係不構成著作財產權之侵害，讀者於應用著作，應註明

出處來源，以示尊重智財權。

4. 延後論文公開之規定
以受訪大專院校之授權書為範圍，其延後公開的相關規定及處理方式可分

為紙本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依照現行著作權法第15條第1項規定，「著作人就
其著作享有公開發表之權利，表示著作人有權決定其著作是否公開」，但同條

第2項第3款規定，「依學位授予法撰寫之碩士、博士論文，著作人已取得學位
者，推定著作人同意公開發表著作，即預設著作人同意圖書館將紙本論文上架

公開閱覽。」52 意即著作人如若無特別考量，例如專利申請或投稿需求或後續研
究等，圖書館可立即上架紙本論文提供閱覽；而若著作人需要延後公開論文，

因各校系統的不同，有些大學可由著作人直接在系統上設定延後公開的期限。

然而，在實務上，有些大學的授權書僅針對論文電子檔予以額外規定，因此，

對於有紙本論文延後公開需求者，則另外提供紙本論文（含書目資料）延後公

開的申請服務。研究發現目前各校系統設定論文電子檔的授權權限各有不同，

有些可讓著作人自行設定開放時間，有些則讓著作人勾選從授權日算起，延後

1至5年後開放，有些則有不公開授權的選項。有關各校於授權書上是否提及讀
者利用之著作權相關注意事項，亦見附錄一。

5. 明定授權書法律責任事宜
訪談發現有部分大學授權書清楚說明授權人與被授權人之相關權益，如：

「授權人保證對其授權之著作擁有著作權，為本人所創作，且授權之著作內容

未侵害任何第三方之智財權或隱私權，如有侵害他人權益及觸犯法律之情事，

授權人願自行負一切法律責任，被授權人一概無涉。」又如，「授權人同意有償

授權，回饋金回饋本人，但若因授權人個人聯絡資料不全、錯誤或異動而未通

知圖書館，導致權利金無法給付，超過一年後，款項將自動捐贈大學。」諸如

以上注意事項，在在顯示部分大學對授權著作所抱持的戒慎恐懼態度。此外，

尚有受訪大學圖書館之授權書需要指導教授簽名同意，以求確保著作人與指導

老師雙方都能了解論文授權情況，也為避免未來圖書館館員因授權的行政作業

而產生不必要糾紛與困擾，而影響該師生申請專利或後續研究需求之權益。有

關各校授權書是否提及法律責任相關事宜之比較，如附錄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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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56 : 2 (2019)

6. 授權第三方加值營運
部分受訪大學與國圖系統合作，或與資料庫廠商進行產學合作，由第三

方將著作人同意授權的論文電子全文，運用平台的豐富功能進行各種加值營運

與服務推廣。而與資料庫廠商合作之大學，其授權書在文字上有稍稍的差異，

一種是著作人自行決定是否同意授權資料庫廠商，將著作人之論文收錄於資料

庫，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傳輸方式，提供用戶

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行為，係著作人直接表示是否同意授

權；而另一種是著作人同意統由畢業大學以非專屬方式，再授權資料庫廠商將

論文收錄於廠商資料庫內，而授權資料庫廠商之授權模式也均為非專屬授權，

資料庫廠商提供有償授權之權利金回饋選項，當著作人選擇有償授權時，可決

定權利金要本人領取或捐贈所屬大學圖書館。

部分大學授權書清楚寫出加值營運合作廠商或對象之名稱，而有些大學認

為於授權書上清楚寫出廠商名稱有圖利之疑慮，有些則認為以「資料庫廠商」、

「資料庫」來統稱所有廠商，為圖保留行政彈性空間，亦能省卻未來若變動與不

同廠商合作之需，更多詳細相關的內容說明，請見附錄一與附錄二。

7. 涉及學術倫理問題之論文抽換
通常學位論文著作人在通過系統審核後，繳交論文，辦理好離校手續後，

即可畢業，獲得畢業證書。以受訪之11所大專院校而言，如遇內容上的錯誤、
缺補頁等需要做內容抽換與異動，部分大學仍允許抽換申請。學位論文攸關學

位考試與學位授予，如有抽換需求，須經指導老師與學位授予系所同意。而部

分受訪者表示，研究生在離校前，繳交給大學圖書館與教務處的論文，應是指

導老師認可之最後版本，不得任意抽換。

然而，就實務而言，如在獲得學位資格後，始申請論文抽換並對原論文內

容的原始數據文字進行後續更改，則無法查驗是否有事後抄襲、捏造數據或竄

改數據等違反學術倫理之舞弊情形。此外，更因紙本論文需繳交國圖、畢業大

學圖書館與系所等有關單位，而論文電子檔則另依著作人授權決定，可放置於

大學資料庫、廠商等不同地方，如此一來，若允許畢業後之論文抽換，很難保

證全部論文都會被一致與完整地抽換完備，若有遺漏者恐將造成版本不一之爭

議。而論文在抽換後，舊有版本的紙本論文，部分大學圖書館之處理方式是逕

行銷毀，甚或歸還本人，原始畢業之電子檔案則予覆蓋取代，全然缺乏權威控

制之要求。有關論文抽換的詳細內容，包括是否能抽換、抽換範圍、有無抽換

限制、舊本如何處理，各校作法不一。各校相關情境如附錄二所示。

五、研究結論

持平而論，學位論文之送存規定因著數位科技的到來而日益繁複，不論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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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指導教授、大學與大學圖書館、國家圖書館、資料庫廠商、讀者等，

都各有其相關權益需求，再加上OA政策具有時代特性與理論辯證之實質，因
此也使得原本即涉及法律議題的學位論文的公開授權與閱覽事宜顯得更具爭議

性。OA政策與學術資源不必然相通；而必須視若干情境而相應。OA政策與「公
共財」並不相當，前者係為資訊政策之裁量，而後者純屬著作財產權之意涵。

「學位論文」是「政府資訊」？抑或屬於必須強制免費公開授權的「公共資訊」？

這些問題尚涉及私立大學或公立大學學位論文屬性之別；若我們發現並在乎

「學術出版產業」（Scholarly Publishing Industry）的學術價值與商業價值時，而
所謂「產值」以總營收計算規模，它來自「產業」（industry）的生存，以及其「生
存」所嘉惠國家、大學與使用者的利益規模及效益程度時，則資源有限的台灣

就不應該盲目地堅持OA運動與政策。同樣地，若意圖將學位論文強解成「政府
資訊」或「公共資訊」，其思慮顯然也相當矛盾與危險。

如何看待國際OA運動的歷史發展脈絡與條件差異，讓國家在滿足公眾利
益前提下，亦能參與競爭與振興產業；並顧及著作財產權的行使與不損及圖書

館資訊服務精神下的合理限制，最終達到學術出版產業甚至數位內容產業之發

展。原則上，學位論文源自於學生創作，自不可劃歸於政府資金的挹注而主張

無償開放取用。企圖藉由修法強行將知識產出與學術資訊視為公共財，而不衡

諸自身國內現實情境，甚至無法保證擔負後續加值服務、營運行銷之責，凡此

種種就絕不是良策。

我們相信，國家圖書館開放與免費資源的建置拆除了知識存取的藩籬，以

及預防性地抑制學術出版產業的茁壯而致壟斷之餘，卻可能導致學術產出推廣

動力的喪失。身為以中華語文為主要學術語言的台灣，兩岸四地等華文地區是

學位論文及其他學術產出極為重要的交流舞台，但往往卻因政府機構的消極防

範措施，在缺乏積極的學術出版產業輔導政策與符合台灣利益的OA發展政策
下，就相當容易使台灣的學術出版產業淪為極其脆弱的市場環境。台灣各大學

必須重新檢視學位論文典藏與加值管理上的種種規定，使其更符合學術與國家

整體之效益目標。在市場機制的帶領下，突破政府政治困境，台灣的學術產出

不但能有效於國際間曝光，民間業者更有能力和機會出面消弭國內外知識經濟

的不對等情況，成功將珍貴的台灣學術成果以受保護的方式推向國際。如果不

願相信也不接納商業機制，寧願義無反顧地將成長中的學術出版產業歸零（或

抑制），那我們又有多少把握能「長久」配合政府主導下「開放與免費」的學術資

源政策，無慮地享用「既能開源又能節流」，以及無視於中國大陸與其龐大學術

出版產業產出的兩岸競爭壓力，卻不再奢言在乎所謂「華文學術話語權」、甚至

「國際學術地位邊緣化」的危機？台灣的大學圖書館對於學位論文送存之規範不

一，且容易不自覺助長他人違反學術倫理之事件（例如：論文抽換之輕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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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須加以積極改善。換言之，唯有建立產業與學術本業良好關係之環境才是

良策，大學圖書館理應深刻檢討論文授權送存政策內容，而政府則應慎選國家

OA政策時機才是上策。不論如何，我們應該相信：

㈠ 研究者對於學術資源開放取用有高度需求
知識傳播乃國家及大學政策的最終目標，亦是相關產業的最高宗旨。不論

OA或訂閱付費模式的學術資源授權利用，凡能保障學生及研究者可自由存取
學術資訊不須額外付費，仍將是眾人的首要需求，而現行的商業模式即由大學

進行資料庫採購，學生及教職員只要透過 IP認證，便能在任何地方免費使用相
關資源。學術資源的各種營運模式與OA權利的設計只要合宜安排，仍可妥善
並存。

㈡ 由國家引領知識產出與數位化發展方向
數位化發展已是有效知識存取的必要方向，政府應將資源投注於輔導學術

單位的數位化轉型過程。同時與其由政府自行負擔高昂的資料庫建置費用，造

成國家機構任務使命與民間產業發展重疊之資源浪費，而更有效的方式係將開

發建置經費資源直接補助需求單位，由各大專院校自行判斷所需採購資源與創

收，據此促進知識產業與大學間的良性發展。

㈢ 尊重大學自主及著作權人意願
少子化壓力下大專院校面臨退場以及轉型，維護大學自主、發展特色，並

自籌經費便成為重要目標。不論學位論文、學術期刊等出版物，甚至非文字的

著作如音樂、影視等，政府更須審慎評估確保著作權人之權益以及背後牽涉產

業利基，若貿然以法律方式強迫將知識產出公有化，極易損傷國內大學院校及

其知識產業於國際的競爭基礎，長遠來看更可能減低台灣珍貴學術成果的國際

傳播效益。

鑑於歐美與中國大陸所發生的「學術出版市場壟斷」或資料庫價格爭議，

我們確實有必要謹慎因應。在台灣，我們唯有引入更多競爭，建立一種良性公

平以及具有最佳效益的競爭環境，不因政府政策不當干預所形成的競爭劣勢而

產生惡果，才是防杜之道。換言之，既非公部門或私部門的獨佔市場；也非公

部門與私部門的不對等競爭，才是產業生存與學術發展互為良性循環的根本長

久之計。政府深思熟慮，廣納諫言的學術出版產業政策，才足以真正達到著作

權法第一條所提到「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目的。

如何看待國際OA運動的歷史發展脈絡與條件差異，讓國家在滿足公眾利
益並顧及著作財產權的行使，與不損及圖書館資訊服務精神的合理限制下，亦

能參與競爭與振興產業。在台灣，我們唯有引入更多競爭，建立一種良性公平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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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具有最佳效益的競爭環境，不因政府政策不當干預所形成的競爭劣勢而產

生惡果才是防杜之道。學位論文OA政策絕不是無條件的必然性，它仍必須付
出國家與社會資源之代價。

六、研究建議

本文繼研究結論後，試以基礎實務、法律政策等面向，綜整最後建議事項

如下：

㈠ 論文的抽換必須保留原始檔案
學位論文攸關學位考試與學位授予，學生在辦理畢業離校，繳交論文並取

得學位後，應不得任意抽換。若有重大瑕疵者，也應需經指導老師與學位授予

單位同意後，方可抽換。至於抽換的內容、範圍亦需嚴格規範，倘無規範，嚴

重者可能涉及論文原始數據的竄改、抄襲等違反學術倫理的問題，也失去學位

考試之意義。授予學位院系單位以及圖書館和指導教授應嚴格控管與把關學生

繳交之論文內容，確保其為論文口試委員會最後認可之版本，並嚴格追蹤或紀

錄抽換的內容範圍，例如電子檔可藉由CrossMark紀錄以盡可能保留原始檔案
與版本。並限制或紀錄抽換的版本次數、時間；或以勘誤表方式呈現。

㈡ 比對系統僅為檢測文章相似度的工具
論文比對系統用量化方式使著作人知道文章的相似程度，並可據此改善，

但比對系統僅是一個檢測文獻相似度的工具，比對結果的百分比只是一個參考

數字，並不能全然以百分比的高低判斷文章是否抄襲。若係不當引用或不符合

引文規範要求，即便對比出之重複文字量比率低，仍無法全然排除抄襲之可

能；判斷文章是否涉及抄襲，應從文章內容與引文格式規範去判定，而非僅

僅依賴事先設定之系統百分比合格標準值。論文送存相關單位應正確認知系統

之侷限，而委由大學圖書館之學科館員（或參考館員）平時可作相關宣導和教

導檢測工具之操作特性外，亦可加強養成自身對學術倫理與學術引文格式之素

養；而指導教授也應在過程負起監督之責，如此才能有效防止學術不端行為之

產生。

㈢ 避免圖書館執法與政策之模糊
學位論文公開閱覽雖屬於公共利益之一環，但多數受訪者認為，相關法律

或法令仍有太多模糊空間，缺乏較為具體或詳細的規定，使大學圖書館館員在

執行業務時，很難依據明確法令要求著作人授權論文公開，而儘管學位授予法

新法已明定學位論文連同電子檔送存國圖保存，並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或透過

館內獨立設備讀取電子檔，但相關細節規定仍不明確。例如：論文電子檔合理http://joemls.tku.edu.tw



220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56 : 2 (2019)

延後公開期限，論文電子檔目前並無像紙本有最多5年之合理延後期限，因此
著作人可選擇論文電子檔永不開放，多數受訪者皆表示，由於法律不明確，圖

書館僅能在尊重著作人決定的前提下，以鼓勵倡導方式推動公開。論文不公開

不僅無法促進學術傳播，甚至可能會出現抄襲或不當研究等學術倫理問題。

㈣ 因應新修訂學位授予法規定
學位授予法新法第16條指出，學位論文「⋯⋯並應提供公眾於館內閱覽紙

本，或透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資料檔。」53 同條，「⋯⋯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
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大學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供。」54 
意指學位論文除非涉及專利或機密，經大學認定後，得不公開或延後公開，若

無特殊理由者，紙本應提供公眾於國圖館內閱覽，或得提供公眾於國圖館內透

過獨立設備讀取電子檔，以利於學術研究成果之傳承分享。然而，儘管部分大

學圖書館於目前論文電子檔的授權作法、授權書內容已有規定，但仍應隨著新

法的通過，續做相關規定之修訂，並能合理地提出相對應的改善配套措施；但

大學對於如何永久保存論文電子檔仍須注意資訊設備、系統維護、資訊安全等

相關議題，以及如何認定論文涉及專利或機密，判定標準為何；抑或該由誰負

責判定論文涉及專利或機密，判定者是否有能力處理等，皆為大學與其圖書館

未來必須解決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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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限

不
限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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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教
授
或
系
所
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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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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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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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是

舊
版
論
文
處
理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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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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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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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還
給
本
人

電
子
檔
覆

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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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還
給
本
人

電
子
檔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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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本

圖
書
館
收

圖
書
館
逕

行
銷
毀
或

本
人
親
取

圖
書
館
逕

行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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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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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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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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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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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圖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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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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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電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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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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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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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還
給
本
人

圖
書
館
逕

行
銷
毀
或

本
人
親
取

抽
換
限
制

無
無

畢
業
一
年

內
得
抽
換

一
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論 文 公 開 權 限

紙
本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
不
公

開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最
多
不

超
過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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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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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超
過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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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公
開
／

1至
3年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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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
延
後

公
開
，
最
多

不
超
過

5年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以

5年
為

限

立
即
公
開

／
不
同
意

立
即
公
開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最
多
不

超
過

5年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期
限
至

多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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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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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不

超
過

5年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最
多
不

超
過

5年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最
多
不

超
過

5年

電
子

立
即
公
開

／
1至

5年
後
公
開
／

不
公
開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
不
公

開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立
即
公
開
／

1至
3年
後

公
開
／
不
同

意
授
權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
不
公

開

立
即
公
開

／
暫
緩
公

開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
不
同

意
授
權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期
限
至

多
5年

立
即
公
開
／

1至
5年
後

公
開
／
不
同

意
授
權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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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
開
放
日

期
）
／
不

公
開

立
即
公
開

／
延
後
公

開
／
不
公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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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中
山

中
央

中
正

中
興

交
通

成
功

臺
大

逢
甲

北
科
大

師
大

清
華

是 否 明 定 法 律 相 關 責 任

立
書
人
擔
保
授
權
之
著
作
為
立

書
人
創
作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立
書
人
授
權
之
著
作
未
侵
害
任

何
第
三
方
智
財
權
、
隱
私
權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若
有
侵
害
他
人
權
益
及
觸
犯
法

律
情
事
，
立
書
人
願
自
負
一
切
法

律
責
任
，
被
授
權
人
一
概
無
涉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若
資
料
不
全
、
錯
誤
或
異
動
未
書

面
通
知
圖
書
館
，
導
致
權
利
金
無

法
給
付
，
逾
一
年
後
，
自
動
將
款

項
捐
贈
大
學

—
—

—
否

是
是

否
是

—
是

是

紙
本
論
文
依
著
作
權
法
第

15
條

第
3款
規
定
，
採
推
定
著
作
人

同
意
公
開
發
表
著
作
，
即
預
設

圖
書
館
得
公
開
上
架
閱
覽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授
權
書
是
否
需
指
導
老
師
簽
名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註
：

—
表
示
該
校
無
有
償
授
權
。

說
明
：

 此
附
件
係
為
綜
合
比
較
表
，
根
據
訪
問

11
所
大
專
院
校
的
授
權
書
文
字
內
容
，
以
及
授
權
模
式
，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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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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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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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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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讀
者
利
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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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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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注
意
事
項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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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專
屬
授
權
、
有
無

於
授
權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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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授
權
對
象
、
有
無
提
及
圖
書
館
與
讀
者
重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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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開
傳
輸
的
利
用
行
為
、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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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償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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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償
授
權
、
論
文
公
開
權
限
、
能
否
進
行
論
文
抽
換
，
有
無
範
圍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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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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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是
否

明
確
告
知
授
權
人
法
律
相
關
責
任
，
以
及
授
權
書
是
否
需
指
導
老
師
簽
名
等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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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ing to the price increases in article distributing and scientific publication, 
the academics have been demanding for “Open Access”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whether academic publications belong to public property 
or not remains undetermined.  This article that begins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attributes of thesis & dissertation in terms of public information was 
to explore the Open Access policy impact of all the stakeholders who have 
involved in the scholarly database marketplace.  Eleven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Taiwan and two main commercial and non-commercial university degree paper 
database providers including one national legal depository were interviewed.  
This study also aimed to demonstrate a virtual cooperation of industry-
government-university under the rapid and various development of academic 
service and hig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nvironment.  Concerning the right 
interpretation about electronic thesis authorization, legal deposit policy and its 
management related issues, the finding showed that many university libraries 
were charged with managing the thesis deposit within their duties but lack of 
regulation consistency and sensitivity of academic ethic.  We believed that it 
is a fundamental long-term solution for a virtuous cycle of industrial survival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University libraries’ thoughtful consideration for 
authorization policy and the government’s good timing for choosing OA, both 
will b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uccess of the thesis deposi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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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a call for open access (OA) in academic fields and 

government units of Taiwan, but theoretical discourses and concrete policies are 
not available yet.  The government has started to modify laws regarding making 
academic information public, for responding to the call for open access and for 
meeting the trend of information digitization.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academic 
journals, degree papers (including master these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as a 
big chunk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have received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and 
involved discussions leading to myths about open access.  However, the fact is, 
not all academic information comes from public sectors.

For facilitating the conformance and expediency of degree paper 
management policies, some questions have to be clarified first.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the largest two information service providers in academic societies 
(the academic database industry and legal deposited libraries) and relevant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e most directly involved authors of degree papers and 
libraries of universities from where those authors are graduated), were investigated 
for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 promotion of policies regarding open access to digital 
files of degree papers, strategies of collection and value-added applications, and 
authorization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these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on them.  The relationships and impacts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actual 
implementation in librarie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Problem Statement
The major issue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re stated below.  Can all degree 

papers be labeled as public information and categorized into public property of 
copyrights, thus become one of targets of open access policies in academic fields? 
Can degree papers of academic information be defined as public information?

Among all academic resources, degree papers are no doubt academic 
publishing works involving individual creations which are entitled to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ut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gulations, 
degree papers are still not defined as published works.  In addition, with 
different natures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there are 
questions regarding defining information as of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s.  When 
institutional depository or archiving is no longer the only destination of academic 
publishing works (especially degree papers), and when there is a trend of 
emphasizing other practical uses, such as being circulated, retrieved and cited 
i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non-commercial operations might not fulfill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meeting all the needs, 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commercial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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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s might be leading to solutions.  The largest two collectors of degree 
paper databases in Taiwan ar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CL) and the Airiti, 
and Airiti is the one involving profit-seeking enterprise.  The building of free 
resources might be directly removing obstacles of knowledge access, but will 
inevitably inhibit the growth of 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might even 
lead to wasting of resources or losing of momentum for promoting scholarly 
publishing, due to a lack of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Research Design and Results
In this study, the Airiti as the industry unit, and NCL as the public sector 

unit, along with librarians (or university library directors)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degree paper deposits in 13 university and college libraries, were interviewed.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hrough on-site visits, assisted with telephone or 
email contacts.  The purpose of interviews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viewees’ 
opinions about the open access issue regarding degree papers.  We intended to 
find out whether libraries and copyright holders were willing to agree upon the 
authorization of making public of digital files of degree papers, along with copyright 
holders’ considerations for making public of degree papers, and the status quo of 
authorization in different universities.  From interviews with libraria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egree paper access by library users was indirectly investigated.

Research resul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wo themes—policies regarding open 
access of degree papers, and authorization modes.  Corresponding reviews and 
reflections were also provided.  In addition, from the interview analysis, it was 
shown that most interviewees considered degree papers be put on the track for 
open access, but regarded non-open access or delayed open access as optional 
choices.  Impacts of non-open access or delayed open access on copyright holders, 
libraries and library user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Among these choices, there 
might be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copyright holders’ involvement in plagiarism or 
citation misconducts.  It was revealed that when promoting open access policies, 
academic misconducts could easily become potential obstacles.

Conclusions
At this moment, we are discovering and caring about the academic and 

commercial values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industry.  The industrial output values 
are calculated by the gross revenue, which relies on the survival of the industry 
and the scale of returns and benefits it brings to the whole country, universities 
and library users.  Following this logic, is it wise to insist on blindly promoting 
open access policies in Taiwan, where it is with limited resources? Meanwhile, 
it is also farfetched and dangerous to define degree papers a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r public information.  The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field in Taiwan http://joeml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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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cautious ab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s and contextual differenc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pen access movement, and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movement 
step by step.  The government should balance between meeting the public 
interests and assisting Taiwan’s scholarly publishing industry for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t should also balance between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not compromising library information services, 
for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even the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Taiwan, where Chinese is as the major academic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degree papers generated in areas 
using Chinese language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ncluding Taiwan,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However, due to passive and defensive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re is a lack of active policies for assisting 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addressing open access issue that meet Taiwan’s interests.  It thus easily 
makes Taiwan’s scholarly publishing industry a weak market environment.  In another 
words, it is wise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academic field hav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University libraries should review 
the content of policies regarding authorization and deposit of degree paper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cautiously choose the timing for developing open access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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